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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13-2-160-060

某重工公司诉某设备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

——许诺销售行为的损害赔偿

关键词 民事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许诺销售 损害赔偿责任

基本案情

某重工公司以某设备公司制造、许诺销售、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侵害

其涉案专利权为由，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某设

备公司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。

某设备公司辩称：没有制造、销售过被诉侵权产品，某重工公司的

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该案涉及专利号20172135712X.X、名称为“立式

二次构造柱泵”的实用新型专利（以下简称涉案专利）。某设备公司在

阿里巴巴（https://www.1688.com）的店铺中展示有立式二次构造柱泵

。

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（2019）鲁02知民

初169、170号民事判决：一、某设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许

诺销售侵害某重工公司专利号ZL20172135712X.X的“立式二次构造柱泵

”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行为；二、某设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赔偿某重工公司经济损失3万元（包含合理开支）；三、驳回某重工

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某设备公司提出上诉，对其许诺销售行为侵害了涉案专利权并无异

议，但认为其只需承担赔偿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，而不应赔偿损失。

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（2020）最高法知民终1658、

1659号民事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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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许诺销售行为客观上会给专利权人造成损害。

许诺销售行为既可能发生在产品制造完成之后，也可能发生在产品制造

完成之前，既可能发生在产品销售之前，也可能发生在销售过程中。许

诺销售行为的目的虽指向销售行为，但许诺销售行为是一种法定的独立

的侵权行为方式，许诺销售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不以销售是否实际

发生为前提。许诺销售行为一旦发生，因被诉侵权人许诺销售的价格通

常低于专利产品的价格，会对潜在消费者产生心理暗示，影响专利产品

的合理定价；或导致消费者放弃购买专利产品转而考虑与被诉侵权人联

系，造成延迟甚至减少专利产品的正常销售。此外，被诉侵权人许诺销

售行为还可能对专利产品的广告宣传效果造成不利影响。可见，许诺销

售行为的存在，将会给专利权人造成专利产品的价格侵蚀、商业机会的

减少或者延迟等损害，这种损害是可以合理推知的结果。权利有损害必

有救济，除非法律另有特殊规定，该救济即应当至少包括承担停止侵害

和赔偿损失这两种最基本的侵权民事责任形式，而不是只承担其中一种

形式。判令侵权人就其许诺销售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，更有利于保护

和激励创新，更有利于实现专利法的立法目的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

新环境。未经专利权人许可，许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所直

接获得的产品的行为不仅具有侵权的可责性，也具有实际损害的后果。

如果仅仅因为许诺销售行为造成的具体损害后果难以准确证明，就免除

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，仅承担停止许诺销售行为、支付专利权人维权

合理开支的民事责任，既不符合权利有损害必有救济的民法原则，也不

利于充分实现专利法的立法目的。专利权人难以举证证明其因许诺销售

行为遭受的具体损失时，可以法定赔偿方式计算损害赔偿数额。在侵权

人仅实施了许诺销售行为的情况下，其侵权损害后果可能轻于实际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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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损害后果。因此，在确定被诉侵权人就许诺销售行为应当承担的具体

赔偿金额时，应着重考虑在案证据反映的侵权恶意与侵害情节，基于案

情予以区分。本案中，在某重工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、某设备公

司侵权获利、涉案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，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专

利的类型、某设备公司的主观过错、某设备公司侵权行为的情节以及某

重工公司的合理开支等因素，酌定某设备公司赔偿某重工公司经济损失

3万元，基本适当。

裁判要旨

许诺销售行为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不以销售实际发生为前提。许诺

销售行为一经发生，即可能造成影响专利产品合理定价、减少或者延迟

专利权利人商业机会等损害，因此，许诺销售行为实施者不仅应当承担

停止侵害、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民事责任，还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

侵权人仅实施了许诺销售行为，专利权利人难以举证证明其因此遭受的

具体损失的，可以基于具体案情，着重考虑在案证据反映的侵权情节等

，以法定赔偿方式计算损害赔偿数额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11条、第71条（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

10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11条、第65条）

一审：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鲁02知民初169、170号

民事判决（2020年8月19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0）最高法知民终1658、1659号民事判决

（2021年3月22日）


